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3－068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 

关联方签署《合同能源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发

新能源）与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建投）签署

《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漳发新能源在漳龙建投无偿提供的场地上

投资建设 0.69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最终以实际装机容量为准），

所发电量优先提供漳龙建投所有的漳龙总部经济大楼使用，剩余电

量上网，项目合作期为 40 年。结合漳龙总部经济大楼用电量的合理

预测，合作期内漳龙建投预计需支付光伏电费 1,092 万元（最终以

实际结算电费为准）。 

漳龙建投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

龙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合同能源

管理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陈海波

先生回避表决，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35692976G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东路 3-1 号、3-2 号 

法定代表人：钟舜杰 

注册资本：7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

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对外承包工程；机械设备

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漳龙集团直接持有 100%的股权。 

漳龙建投为漳龙集团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漳龙建

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漳龙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62,600.53                 3,031,163.50  

负债总额                 2,398,505.74                 2,235,997.99  

净资产                   664,094.80                   795,165.51  

项 目 2023 年 1月-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442.36                   116,649.17  

营业利润                    63,928.16                    13,445.84  



 

净利润                    46,623.80                    12,552.69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一) 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漳龙总部经济大楼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项目主要技术方案：在甲方提供的场地内建设约 0.69MWp 分布

式光伏电站，光伏发电通过逆变器转为交流电，接入甲方配电系统，

所发电量优先供甲方使用，多余电量上网，以实现甲方节能降耗。 

3.本协议电站装机容量为预估值，最终以实际装机为准，由乙方

分期实施建设。 

4.乙方负责该项目投资及建设并承担所用费用；在分享期内，负

责该项目运营、管理、维护以及在以上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甲方

免费提供场地作为项目建设场所，并积极配合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工

作。 

(二) 项目实施期限 

双方分享节能效益的起始日为项目并网发电之日，甲乙双方以签

证文件为准，项目分享期期限至本协议生效后 40 年或甲方场地使用

期结束之日中先发生者。 

(三) 项目结算方式 

项目合作期内，甲方使用的电量以同时段国家电网购电电价结算，

电价计算基准为：同时段日尖峰、峰值、平值、谷值购电实际电价；

当电网调整销售电价时，则电价计算基准相应调整。 

光伏发电电量甲方无法消纳部分上网收益，由乙方享有。 

(四) 项目资产所有权 



 

1.项目资产所有权归乙方所有，项目涉及的碳排放交易收益权及

各级政府给予的补贴(若有)按甲方 20%，乙方 80%进行分享。 

2.项目资产的所有权不因甲方违约或者本协议的解除而转移。 

(五)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方漳龙建投无偿提供场所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电站建成后，

电费按照同时段国家电网购电电价结算，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漳发新能源与漳龙建投开展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合作，有利于

公司持续稳步拓展光伏发电业务，加快新能源业务布局，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受到影响，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至今，公司及子公司与漳龙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已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7,905.61 万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

易），主要如下： 

披露日期 事项 金额 披露媒体 

2023.4.15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漳发新能源）与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房屋卖买合同》，买漳龙集团持有

的坐落于漳州市胜利东路发展广场第 8、9、10 层

及第 20 层办公房产，其中公司购买第 20 层，漳

发新能源公司购买第 8、9、10 层，建筑面积总计 

3,392.68 ㎡。 

2,569.73 万元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2023.4.15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新能源与漳州市祥泰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泰食品）签署《合同能源管理

协议》，漳发新能源在祥泰食品无偿提供的场地上

投资建设 1.222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最终以实际

装机容量为准），所发电量优先提供祥泰食品使用，

剩余电量上网，祥泰食品根据消纳电量享受相应折

预计 502.50万元（最终

以实际结算电费为准）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扣电价，项目合作期为 25 年。 

2023.10.10 

2023 年 8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利电力）收到《中标通知

书》，水利电力中标“山水名都”红线内外永久性

用电工程，依据上述中标结果，水利电力与漳州矩

正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合同》，合同价

款为 3,069.3313万元。 

3,069.3313 万元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子公司漳发新能源与关联方漳龙建投签署《合同能源管理协

议》，属漳发新能源正常开展经营需要，有利于业务拓展。该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子公司漳发新能源与关联方漳龙建投签署《合同能源管理协

议》，利用漳龙建投提供的场地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属漳发新

能源公司正常业务拓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向。本次交易定价符合

商业惯例，公允合理，会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公司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合同能源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七日 


